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信用评价

和分级分类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积极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构建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自觉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全市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企业和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等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以下简称“信用主体”）的安全生产信用评价和分级分类监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信用评价是指按照职责权限，依据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实际，结合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建立信用评价标准，确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信用等级。
第四条 按照统一标准、统筹评价、分别应用的原则，开展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信用评价及评价结果应用。
第二章 信用评价管理

第五条 对信用主体开展安全生产信用评价，遵循公正、客观、科学、公开的原则。

第六条 鼓励新闻媒体、企业员工和群众举报信用主体安全生产失信行为，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奖励条件的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七条 安全生产信用评价依据的信用信息主要来源包括：
（一）“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内蒙古包头)”推送的信用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二）在履行法定职责中产生的信用信息，如行政许可信息、行政执法检查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事故调查信息等；
（三）“信用中国”网站公示的信用信息；
（四）其他依法公开发布的信用信息。
第八条 通过信用评价，对信用主体安全生产信用状况分为A级（非常守信）、B级（守信）、C级（轻微失信）、D级（一般失信）、E级（严重失信）等五个等级。
第九条 按照“谁履职、谁负责”的原则，由承担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企业和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监管职能的科室，对监管对象实施等级评定。
信用主体的信用等级评定采取动态评定的方式，首次信用评价评定等级后，根据信用主体的安全生产信用状况，对安全生产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实时更新。
第三章 信用分级分类标准

第十条 信用等级A级的信用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须同时具备）：
（一）12个月内未受到应急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二）12个月内未被监管部门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三）12个月内未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四）12个月内在“信用中国”网站无其他失信记录；
（五）“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内蒙古包头)”推送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为70分（含）以上。
第十一条 信用等级B级的信用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须同时具备）：
（一）12个月内未受到应急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二）12个月内未被监管部门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三）12个月内未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四）12个月内在“信用中国”网站无其他失信记录；
（五）“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内蒙古包头)”推送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为70分以下。
第十二条 信用等级C级的信用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12个月内受到应急管理部门以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
（二）12个月内受到应急管理部门以普通程序作出的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
（三）12个月内受到应急管理部门以普通程序作出较小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以及被列入异常名录等信息；
第十三条 信用等级D级的信用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12个月内受到应急管理部门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12个月内受到应急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三）安全评价机构在12个月内受到应急管理部门2次（含）以上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信用等级E级的信用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下列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1）12个月内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以及经调查认定对该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应当列入名单的其他单位和人员；（2）12个月内累计发生2起以上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3）12个月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被处以罚款数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4）12个月内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5）12个月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二）下列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但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机构及其有关人员：（1）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许可或者许可被暂扣、吊销期间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2）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或者证书的；（3）在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有执行能力拒不执行或者逃避执行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4）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
（三）12个月内受到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的行政处罚；
（四）12个月内被应急管理部门依法依规认定为“屡禁不止、屡罚不改”。
第四章 分级分类监管

第十五条 安全生产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应当遵循依法依规、保护权益、审慎适度的原则，运用信用激励和惩戒措施，促进信用主体依法诚信经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营造诚信社会环境。
根据信用主体安全生产信用状况，对不同等级的信用主体进行差异化监管，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约束措施。
第十六条 对信用等级A级、B级的信用主体，可以采取以下守信激励措施：
（一）在办理行政许可或政务服务事项时，实行容缺受理、优先办理，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
（二）选树为安全生产标杆企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示范创建，推广其先进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和做法；
（三）在安全生产帮扶、安全评估体检、技术指导、政策扶持等惠企举措中优先考虑、重点支持；
（四）减少日常执法检查频次，除专项检查、投诉举报核查、上级交办任务外，原则上每年执法检查不超过1次；
（五）在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先评优、荣誉表彰中，优先推荐入选；
（六）其他守信激励措施。
第十七条 对信用等级C级的信用主体，可以采取以下失信惩戒措施：在对信用主体作出处罚决定后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开曝光，强化对违法失信信用主体的社会监督，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诚信水平。
第十八条 对信用等级D级的信用主体，可以采取以下失信惩戒措施：
（一）在对信用主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上传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内蒙古包头)”，通过“信用中国”向社会公示。
（二）对信用主体加大执法检查频次，进行重点监管。
（三）对信用主体上调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险费率。
第十九条 对信用等级E级的信用主体，采取以下失信惩戒措施：
（一）对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的信用主体，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

（二）对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的信用主体，暂停项目审批。

（三）对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的信用主体，实施行业或者职业禁入；

（四）在“信用中国”平台公示相关信息；

（五）加大执法检查频次、进行重点监管；

（六）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等基于诚信的管理措施；

（七）取消参加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先评优资格；

（八）在政府资金项目申请、财政支持等方面予以限制。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内蒙古自治区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包头市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执法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风险等级开展执法检查，对典型事故等暴露的严重违法行为或落实临时性重点任务开展执法检查，以及通过投诉举报、转办交办、动态监测等发现的问题开展执法检查，不受本办法有关规定限制。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12个月”内，是指截至信用评定当月（包括当月）的前12个月内，所称“较小数额”，其数额为对个人为2万元以下，对生产经营单位为10万元以下，所称“较大数额”，其数额对个人为2万元以上，对生产经营单位为10万元以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